附件1：
井研县关于支持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实施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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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县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支持我县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，结合井研实际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支持农业产业发展
（一）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奖励。按《井研县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十条措施》执行。
（二）激励龙头企业带动引领。对新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；对成功上市的农业企业，按“一事一议”“一企一策”方式给予政策支持。
（三）加大农业品牌创建支持。对新获得有机产品、绿色食品认证的每个产品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。
二、支持工业产业发展
（四）按《井研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十二条措施》（井府办发﹝2025﹞8号）执行。
三、支持服务业产业发展
（五）鼓励服务业企业升规入统。对首次入统（不含退出限上、规上统计库再进入的企业，下同）的限上、规上服务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
（六）鼓励企业实施主辅分离、产销分离。对工业、农业中通过主辅、产销分离成立销售子公司，并首次入统的限上商贸企业，给予15万元的一次性运营成本补助。
（七）鼓励服务业企业“走出去”扩展业务。对在我县实现入统的服务业企业在县域外开展业务的，对年度在外营业收入（以企业纳税申报表中数据为准，不含税，下同）500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年度在外营业收入的1‰给予奖励。
（八）鼓励电商企业做强做大。对在我县实现入统的电商企业，通过互联网实现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、5000万、1亿元以上，分别给予5万、10万、20万元奖励；对在我县入统后营业收入连续年均增长15%以上的，第二年、第三年分别给予5万元奖励。
（九）鼓励电商企业降本增效。对在我县实现入统且网络销售年发货量达到10万单以上的农产品电商企业，在县内物流企业产生的物流业务给予0.3元/单的补助（全年全县补助总量控制在50万元以内，如申报补助金额超过50万元，按照申报额度比例予以支持）；对在我县实现入统且年发货量达到1万单以上的其他电商企业，在县内物流企业产生的物流费用给予不超过10%的补助（全年全县补助总量不超过100万元，如申报补助金额超过100万元，按照申报额度比例予以支持）。
四、支持建筑业产业发展
（十）鼓励建筑企业升规入统。对新纳入建筑业统计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（十一）鼓励建筑业企业升级资质。对在我县首次取得或迁入我县特级（资质改革后为综合）、一级施工总承包（资质改革后为甲级）、专业承包一级资质（资质改革后为甲级）资质的建筑企业，分别一次性奖励300万元、100万元、10万元。
（十二）鼓励建筑业企业“走出去”扩展业务。对我县建筑业企业在县域外开展业务的，以在县外年度营业收入（以企业纳税申报表中数据为准，不含税，下同）为参照物，对在县外年度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在县外年度营业收入的5‰奖励。
五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
（十三）参照《乐山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十条政策的通知》（乐府办规﹝2022﹞1号）执行。
六、支持文旅产业发展
（十四）对推动重大文旅项目的奖励。对年营业收入（以企业纳税申报表中数据为准，不含税，下同）首次突破5000万元、2000万元、1000万元的我县文旅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。当年我县文旅企业同比营业收入增幅≥20%且增量100万－200万元，给予奖励10万元；营业收入增幅≥30% 且增量≥200万元，给予奖励15万元。
（十五）对促进文旅品牌创建的奖励。对新评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、国家4A 级景区的市场投资主体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。对新评定为国家级和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、旅游休闲街区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，分别给予市场投资主体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10万元。新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（乡）、重点村，分别给予镇、村一次性10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（十六）对推进文旅新场景、新业态打造的奖励。对新投资花卉观光、生态教育、水上旅游、低空飞行、健康康养、工业旅游、亲子研学、房车露营、夜间旅游、演艺赛事等新型旅游场景和业态项目的市场投资主体，投资不低于50万元且经营满一年后，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，每年不超过2个。
对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下，利用闲置旧厂房、仓库等设施发展文旅项目的，经批准，可享受不超过5年过渡期支持政策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使用权类型利用土地。
对新评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研学旅行基地（营地）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。对组织县外学生到井研开展研学旅行活动，且单次活动人数不少于500人，按照实际接待人数给予每人10元的奖励，单个主体年度累计奖励不超过3万元。
对举办的国际级、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体育赛事，根据赛事级别和实际投入，分别给予赛事主办方100万元、5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对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，单场观众人数在5000人以上演唱会、音乐节、音乐会等的主体，单场售票收入不低于100万元、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1500万元、2000万元的，分别给予主办单位1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和3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非遗工坊或非遗传承基地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。对市级及以上非遗项目传承人入驻县内文旅品牌区域，开设门店开展非遗项目传承、体验、研学、产品售卖等业态，按开设费用1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3万元。
（十七）对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的奖励。支持争创美食品牌，对获得各类权威机构颁发的国家级、省级及乐山市级荣誉的餐饮企业、菜品和个人进行奖励，根据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分别给予10000元、5000元、2000元奖励，单个企业累计最高不超过3万元。在指定区域开设县域特色美食标准化门店，给予经营户开设费用10%奖励，最高不超过3万元。
引进国内高端民宿品牌，投资额达到 1500 万元以上且当年营业的，按其投资额的5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对成功创建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品牌的民宿运营主体给予10万元、5万元、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年培育新增民宿经营户达到10户且总床位达120张以上的民宿重点村，给予所在乡镇（街道）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对获得国家、省级旅游商品大赛奖项的文创和旅游商品企业或者个人给予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（十八）对促进旅游人才引育的奖励。在全国、省、市级导游大赛、讲解员大赛获奖的，按照名次不同，分别给予国家一、二、三等奖10万元、8万元和5万元奖励；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3万元、2万元和1万元奖励；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8000元、5000元和2000元奖励。
对宣传井研旅游、生态、美食、文化的个人或团队，按照当年平台粉丝数量、视频浏览量的规模给予1万元-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平台粉丝量达到1万，申报年度内每月至少发布1条视频且浏览量达两万的，经审核评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；平台粉丝数量达到5万，申报年度内每月至少发布2条视频且浏览量达3万的，经审核评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；平台粉丝数量达到10万，申报年度内每月至少发布3条视频且浏览量达五万的，经审核评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凡政策支持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、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、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（个体），不得享受年度政策支持；入统后未完整报送统计数据库中当年所需填报各类报表的企业（个体），不得享受年度政策支持；严禁公务人员、有关单位、企业弄虚作假套取奖励（或补助）资金，一经查实全额收回，严肃问责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本实施意见自2025年**月**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*年**月**日。自本实施意见施行之日起，《井研县关于促进重点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井开发〔2022〕1号）不再执行；同一奖项已享受其他政策奖励的，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执行；国家和省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本实施意见由井研县农业农村局、井研县经济和信息化局、井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井研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、井研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、井研县发展和改革局、井研县财政局按其职责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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